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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医院夜间消防安全管理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消防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夜间消防安全管理是医院消防安全的薄弱环节，是必须一着不让抓好抓实的重要任务。为进一步加强医院夜间消防安全管理，现就做好相关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夜间消防安全组织领导
（一）落实单位主体责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严格落实《医疗机构消防安全九项规定（2020年版）》《医疗和疾控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指南》以及《全省卫生健康单位安全生产责任清单》，逐级建立夜间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夜间各岗位消防安全职责，将其纳入消防安全责任书，切实把夜间消防安全工作责任压紧压实。
（二）明确各级岗位责任人责任。医院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夜间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对夜间消防安全全面负责。主管消防安全的班子成员是单位夜间消防安全管理人，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夜间消防安全负领导责任。压实医院各部门（科室）夜间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各部门（科室）主要负责人为本部门（科室）夜间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住院病区、急诊楼每个楼层明确一名夜间消防安全员，建立健全全员岗位责任制，全体员工应履行夜间岗位消防安全管理职责。3

（三）明确牵头责任部门。三级医院均应设立保卫处（科），二级医院应明确安全保卫牵头处室（部门）。保卫处（科）或安全保卫牵头处室（部门）作为夜间消防安全管理工作部门，负责医院夜间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组织开展夜间防火巡查检查和监督整改，加强宣传教育培训、应急疏散演练、督导考核等。突出加强夜间火灾防控，明确值勤值守人员职责，提升各级人员应急处置能力。
二、加强夜间消防安全检查巡查
（一）严格巡查。医院应当明确消防巡查人员和重点巡查部位，严格落实每2小时一次巡查制度，夜间要重点加强对住院区及急诊区巡查，巡查不得简化流程、不得弄虚作假，对发现的问题应当立即处置并及时上报。对未能接入消防和监控系统的老旧建筑要加大巡查频次。
（二）严格排查。急诊楼和住院病区每个楼层都必须明确一名夜间值班医护人员担任临时消防安全员，负责病区夜间防火检查，逐一排查病房和相关区域有无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违规吸烟、违规动火、违规私拉乱接等问题。临时消防安全员应接受系统性培训，掌握必备的消防安全知识和夜间应急处置能力。
（三）严格检查。医院每周至少安排2次夜间检查，通常由分管负责同志或保卫处（科）组织对夜间重要场所、重点部位和关键岗位值班人员履职消防安全情况进行检查，严防脱岗、漏岗、误岗等现象。
（四）严格督查。省、市、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定期不定期开展“零点行动”，组织突击夜查，对夜间消防安全管理薄弱的医院要严肃处理。
三、突出夜间消防安全检查巡查重点4

（一）消防控制室、住院区、门（急）诊区、库房、供氧站、锅炉房、发电机房、配电房、厨房、地下空间、停车场、宿舍等重点部位人员是否在岗履职；
（二）消防报警、灭火系统和其他消防设施、器材以及消防安全标识是否完好、有效，常闭式防火门是否关闭，防火卷帘下是否堆放物品；
（三）安全出口、消防通道是否畅通，各类电子门禁系统夜间是否可以正常开启，安全疏散指示标识、应急照明系统是否完好；
（四）用火、用电、用油、用气等有无违章情况；
（五）电瓶车、电动轮椅有无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现象；
（六）白天使用的电力设备、医疗设备、办公电器、生活电器在夜间是否关闭；
（七）施工场所或局部装修改造场所消防安全情况；
（八）临时建筑、老旧建筑、出租出借场所夜间消防安全管理情况。
四、大力提升夜间消防安全应急处置能力
（一）加强消防设施设备检修。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建立火灾自动报警、联动控制、自动喷淋灭火、消火栓灭火、防排烟控制、防火卷帘、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消防广播、气体灭火、电源切换等系统设施，确保联动一体。要签订消防维保单位，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和检测，保证消防系统始终灵敏、可靠，有效运行。
（二）严格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管理。医院应将消防控制室和视频监控室合二为一，确保院区所有重要建筑、重点区域、要害部位等场所的消防安全信息统一接入消防控制室（视频监控室）调度管理。消防控制室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每班值班人员不少于2人，必须100%持证上岗。夜间值班人员不得睡岗，每2小时对值班情况进行一次记录。夜间遇有紧急事项必须按应急处置规范第一时间处置。
（三）优化夜间应急处置流程。要专门制定夜间应急预案，明确每班次和各岗位人员职责。当夜间遇有火情时，要参照《医院夜间消防安全应急处置流程图》（见附件）迅速组织实施应急处置。
（四）建强微型消防站和应急队伍。在必要的区域，合理设置微型消防站，配齐配全消防服、防毒面具等专业装具和装备，明确微型消防站应急人员，可依托安保人员建立一支5至10人组成的小型专业消防应急小分队，医院应主动与当地消防救援部门共建，按照“1、3、5分钟”要求，强化专业训练。有条件的医院可安排应急小分队夜间常驻值守，做到夜间遇有火情能第一时间前往处置。
（五）开展全员培训演练。加强对全体员工（包括在编人员、学生、实习生、进修生、规培生、合同制人员、工勤人员等）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全员受训率必须达到100％。住院病区和急诊楼要组织经常性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聘请专业人员现场指导，做到层层开展、人人过关。尤其要加强夜间演练，切实提高夜间各岗位人员会报警、会疏散、会扑救初起火灾的应急处置能力。

附件：医院夜间消防安全应急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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